
[bookmark: top]【更新】2017/10/1【編輯著作權者】黃婉玲
（建議使用工具列-->檢視-->文件引導模式/功能窗格）
‧S-link總索引>>S-link大陸法規索引>>線上網頁版>>

【大陸法規】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特權與豁免條例
[bookmark: _GoBack]【發布單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發布日期】1986年9月5日
【實施日期】1986年9月5日

【法規沿革】
‧1986年9月5日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七次會議通過；1986年9月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令第四十四號公佈；自1986年9月5日起施行

【法規內容】
第1條
　　為確定外國駐中國使館和使館人員的外交特權與豁免，便於外國駐中國使館代表其國家有效地執行職務，特制定本條例。
第2條
　　使館外交人員原則上應當是具有派遣國國籍的人。如果委派中國或者第三國國籍的人為使館外交人員，必須徵得中國主管機關的同意。中國主管機關可以隨時撤銷此項同意。
第3條
　　使館及其館長有權在使館館舍和使館館長交通工具上，使用派遣國的國旗或者國徽。
第4條
　　使館館舍不受侵犯。中國國家工作人員進入使館館舍，須經使館館長或者其授權人員的同意。中國有關機關應當採取適當措施，保護使館館舍免受侵犯或者損害。
　　使館的館舍、設備及館舍內其他財產和使館交通工具免受搜查、徵用、扣押或者強制執行。
第5條
　　使館館舍免納捐稅，但為其提供特定服務所收的費用不在此限。
　　使館辦理公務所收規費和手續費免納捐稅。
第6條
　　使館的檔案和文件不受侵犯。
第7條
　　使館人員在中國境內有行動和旅行的自由，中國政府規定禁止或者限制進入的區域除外。
第8條
　　使館為公務目的可以與派遣國政府以及派遣國其他使館和領事館自由通訊。通訊可以採用一切適當方法，包括外交信使、外交郵袋和明碼、密碼電信在內。
第9條
　　使館設置和使用供通訊用的無線電收發信機，必須經中國政府同意。使館運進上述設備，按中國政府的有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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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館來往的公文不受侵犯。
　　外交郵袋不得開拆或者扣留。
　　外交郵袋以裝載外交文件或者公務用品為限，應予加封並附有可資識別的外部標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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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交信使必須持有派遣國主管機關出具的信使證明書。外交信使人身不受侵犯，不受逮捕或者拘留。
　　臨時外交信使必須持有派遣國主管機關出具的臨時信使證明書，在其負責攜帶外交郵袋期間，享有與外交信使同等的豁免。
　　商業飛機機長受委託可以轉遞外交郵袋，但機長必須持有委託國官方證明文件，注明所攜帶的外交郵袋件數。機長不得視為外交信使。使館應當派使館人員向機長接交外交郵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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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交代表人身不受侵犯，不受逮捕或者拘留。中國有關機關應當採取適當措施，防止外交代表的人身自由和尊嚴受到侵犯。
第13條
　　外交代表的寓所不受侵犯，並受保護。
　　外交代表的文書和信件不受侵犯。外交代表的財產不受侵犯，但第十四條另有規定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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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交代表享有刑事管轄豁免。
　　外交代表享有民事管轄豁免和行政管轄豁免，但下列各項除外：
　　（一）外交代表以私人身份進行的遺產繼承的訴訟；
　　（二）外交代表違反第二十五條第三項規定在中國境內從事公務範圍以外的職業或者商業活動的訴訟。
　　外交代表免受強制執行，但對前款所列情況，強制執行對其人身和寓所不構成侵犯的，不在此限。
　　外交代表沒有以證人身份作證的義務。
第15條
　　外交代表和第二十條規定享有豁免的人員的管轄豁免可以由派遣國政府明確表示放棄。
　　外交代表和第二十條規定享有豁免的人員如果主動提起訴訟，對與本訴直接有關的反訴，不得援用管轄豁免。
　　放棄民事管轄豁免或者行政管轄豁免，不包括對判決的執行也放棄豁免。放棄對判決執行的豁免須另作明確表示。
第16條
　　外交代表免納捐稅，但下列各項除外：
　　（一）通常計入商品價格或者服務價格內的捐稅；
　　（二）有關遺產的各種捐稅，但外交代表亡故，其在中國境內的動產不在此限；
　　（三）對來源於中國境內的私人收入所徵的捐稅；
　　（四）為其提供特定服務所收的費用。
第17條
　　外交代表免除一切個人和公共勞務以及軍事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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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館運進的公務用品、外交代表運進的自用物品，按照中國政府的有關規定免納關稅和其他捐稅。
　　外交代表的私人行李免受查驗，但中國有關機關有重大理由推定其中裝有不屬於前款規定免稅的物品或者中國法律和政府規定禁止運進、運出或者檢疫法規規定管制的物品的，可以查驗。查驗時，須有外交代表或者其授權人員在場。
第19條
　　使館和使館人員攜運自用的槍支、子彈入境，必須經中國政府批准，並且按中國政府的有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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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外交代表共同生活的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如果不是中國公民，享有第十二條至第十八條所規定的特權與豁免。
　　使館行政技術人員和與其共同生活的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如果不是中國公民並且不是在中國永久居留的，享有第十二條至第十七條所規定的特權與豁免，但民事管轄豁免和行政管轄豁免，僅限於執行公務的行為。使館行政技術人員到任後半年內運進的安家物品享有第十八條第一款所規定的免稅的特權。
　　使館服務人員如果不是中國公民並且不是在中國永久居留的，其執行公務的行為享有豁免，其受雇所得報酬免納所得稅。其到任後半年內運進的安家物品享有第十八條第一款所規定的免稅的特權。
　　使館人員的私人服務員如果不是中國公民並且不是在中國永久居留的，其受雇所得的報酬免納所得稅。
第21條
　　外交代表如果是中國公民或者獲得在中國永久居留資格的外國人，僅就其執行公務的行為，享有管轄豁免和不受侵犯。
第22條
　　下列人員享有在中國過境或者逗留期間所必需的豁免和不受侵犯：
　　（一）途經中國的外國駐第三國的外交代表和與其共同生活的配偶及未成年子女；
　　（二）持有中國外交簽證或者持有外交護照（僅限互免簽證的國家）來中國的外國官員；
　　（三）經中國政府同意給予本條所規定的特權與豁免的其他來中國訪問的外國人士。
　　對途經中國的第三國外交信使及其所攜帶的外交郵袋，參照第十條、第十一條的規定辦理。
第23條
　　來中國訪問的外國國家元首、政府首腦、外交部長及其他具有同等身份的官員，享有本條例所規定的特權與豁免。
第24條
　　來中國參加聯合國及其專門機構召開的國際會議的外國代表、臨時來中國的聯合國及其專門機構的官員和專家、聯合國及其專門機構駐中國的代表機構和人員的待遇，按中國已加入的有關國際公約和中國與有關國際組織簽訂的協議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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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享有外交特權與豁免的人員：
　　（一）應當尊重中國的法律、法規；
　　（二）不得干涉中國的內政；
　　（三）不得在中國境內為私人利益從事任何職業或者商業活動；
　　（四）不得將使館館舍和使館工作人員寓所充作與使館職務不相符合的用途。
第26條
　　如果外國給予中國駐該國使館、使館人員以及臨時去該國的有關人員的外交特權與豁免，低於中國按本條例給予該國駐中國使館、使館人員以及臨時來中國的有關人員的外交特權與豁免，中國政府根據對等原則，可以給予該國駐中國使館、使館人員以及臨時來中國的有關人員以相應的外交特權與豁免。
第27條
　　中國締結或者參加的國際條約另有規定的，按照國際條約的規定辦理，但中國聲明保留的條款除外。
　　中國與外國簽訂的外交特權與豁免協議另有規定的，按照協議的規定執行。
第28條
　　本條例中下列用語的含義是：
　　（一）“使館館長”是指派遣國委派擔任此項職位的大使、公使、代辦以及其他同等級別的人；
　　（二）“使館人員”是指使館館長和使館工作人員；
　　（三）“使館工作人員”是指使館外交人員、行政技術人員和服務人員；
　　（四）“使館外交人員”是指具有外交官銜的使館工作人員；
　　（五）“外交代表”是指使館館長或者使館外交人員；
　　（六）“使館行政技術人員”是指從事行政和技術工作的使館工作人員；
　　（七）“使館服務人員”是指從事服務工作的使館工作人員；
　　（八）“私人服務員”是指使館人員私人雇用的人員；
　　（九）“使館館舍”是指使館使用和使館館長官邸的建築物及其附屬的土地。
第29條
　　本條例自公佈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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